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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人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法律体系形成后，深刻认知、准确把握司法规律更加重要。
在新的形势下，人民法院作为重要的法律实施机关和专司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职责的执法机构，商事审
判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商事审判中必须抓住严格依法办事这个关键，切实保证法律得到正确、有效
的实施。
为了及时总结商事审判经验，加强商事审判指导，统一裁判标准，这部凝结了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商
事审判法官集体智慧的《商事审判例释》应运而生。
《商事审判例释》由梁作民、高益民主编，书中所涉及的问题解答根植于审判实践的沃土，闪烁着审
判一线法官理性思维的火花，也体现了法官在商事司法实践中的执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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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合同（总则）篇一、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二、未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三、如何认定建筑企业设立的项目（经理）部的诉讼主体资格？
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订立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五、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六、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合同后，被代理人已开始履行合同义务，该合同对被代理人有
无约束力？
七、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表见代理？
八、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有效的主要区别有哪些九、对未成立、未生效的合同纠纷如何处理？
十、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十一、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十二、审判实践中，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
十三、需经批准、登记才生效的合同，在尚未生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如何判决合同相对人办理有关
手续？
十四、悬赏广告、商业广告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十五、当事人双方约定向第三人履行义务或由第三人履行义务，若出现纠纷，应由谁承担责任？
该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如何认定？
十六、开具发票能否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提出？
十七、增值税发票可否单独作为支付价款或交付货物的凭证？
十八、对《合同法》第六十九条中规定的“合理期限”应如何界定？
十九、出卖人以买受人未完全支付价款为由拒绝提供售后服务的，应如何处理？
二十、当事人之间存在长期买卖关系，对已付款项的指向未作约定，则货款、费用、利息的结算顺序
应如何确定？
二十一、如何对《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合同履行地进行认定？
二十二、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有哪些？
二十三、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代位权诉讼，是否具有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权利义务？
二十四、多个债权人中的某一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其他债权人可否另行提起代位权诉讼？
二十五、第三人未经债务人同意替债务人清偿了债务，债务人不予认可的，应如何认定该清偿行为的
效力？
二十六、债权人起诉债务人的判决执行不能，债权人能否再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
二十七、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后，又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如何进行处理？
二十八、债权入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能否就同一债权对次债务人另行提起诉讼？
二十九、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反诉应如何处理？
三十、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能否主张以债务人对其互负有的债务进行抵销？
二十一、代位权诉讼期间，次债务人向债务入主动履行债务的行为，其效力如何认定？
三十二、当事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但次债务人否定其与债务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应否对债务人
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实质审查？
三十三、债务人与次债务人订立仲裁协议，能否排除代位权纠纷的司法管辖？
三十四、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有哪些？
”三十五、债权人在其债权未到清偿期前对债务人的行为行使撤销权，应如何处理？
三十六、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胜诉的，其能否对撤销的财产或利益优先受偿？
三十七、债权人转让权利，以登报方式予以通知，其行为是否有效？
⋯⋯合同（分则）篇合同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公司篇公司设立股东出资股东资格确认股权转让侵害
公司及股东权益公司解散其他公司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金融借款篇民间借贷篇金融借款与民间借贷
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担保篇担保篇相关法解释、批复保险篇总则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其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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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涉外篇程序、管辖诉讼当事人送达、期间诉讼证据限制出境措施仲裁法律适
用信用证、外商投资涉外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破产篇破产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强制清算篇强制清
算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仲裁司法审查与执行篇仲裁司法审查仲裁执行仲裁司法审查与执行篇相关司
法解释、批复诉讼程序与诉讼时效篇诉讼程序与诉讼时效篇相关司法解释、批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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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解答：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有效。
在司法实践中，如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则将使被代理人对无权代理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因此，对表见代理的构成必须严格掌握。
表见代理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行为人无代理权。
这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
行为人无代理权包括三种情形，即行为人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代理。
行为人无代理权是指行为人根本没有代理权而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
行为人超越代理权是指行为人与被代理人原本有合法的代理关系，但是在行使代理权时却超越代理权
限，并在越权的情形下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
行为人在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代理则是指行为人与被代理人原有合法的代理关系，但在代理权依法或者
依约定终止后仍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
2.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并与无权代理人成立法律行为。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是因为客观上具有使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的情形，这些表见事
实或现象是成立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
表见事实是否存在应依一般合理的标准来确定，也就是说，只要具备有使相对人相信代理权存在的表
象与理由这一要件，不问本人是否有过错，均构成表见代理。
3.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
这是成立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
表见代理虽然不具备代理权，但却赋予了相对人向被代理人主张民事代理行为的法律效果的权利，这
就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表现为善意且无过失。
也就是说，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行为人无代理权，并在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
如果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代理权或由于疏忽大意或懈怠而不知情，且与行为人订立合同，则不允许相
对人主张表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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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事审判例释》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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